
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要求

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，提升学位论文水平，规范学位授予过

程管理，保证学位授予质量，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要求如下：

一、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，是培养学院组织专家对学位论文质量所做的一次自我把关，

目的是通过集体指导和质量诊断，查找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帮助学位申请人进一步

修改和完善学位论文。

二、培养学院应高度重视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，做好组织统筹，明确时间节点及工作流程，

坚持标准、确保质量。研究生应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和论文格式要求撰写学位论文，经导师审阅

同意后，提出预答辩申请。

三、全体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进行预答辩。

四、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，学位论文经导师审查并写出详

细的学术评阅后，可在答辩前 2 个月向所在学院提出预答辩申请。

五、预答辩专家组由培养学院委托学位授权点组织本专业 3-5 名专家（其中至少 2 名博士

生导师中）组成。申请人指导教师可列席预答辩，但不参加表决。

六、预答辩后，申请人根据专家所提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和完善，论文修改时间不少

于 1 个月。预答辩通过，申请人可继续完成后续学位申请流程。

七、预答辩专家组应全面审查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、创新性、工作量、学术规范等，结合

申请人答辩情况，得出预答辩是否通过的结论，并对论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具体修改意见。

八、培养学院应做好博士预答辩的书面记录，对重要资料存档备查，及时汇总预答辩结果，

向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科报送备案。

九、培养学院可根据本办法开展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或预评审，具体工作形式依据学科特

点和实际情况自行确定。


